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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府办 〔２０１８〕５４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«本市全面开展空中坠物

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本市全面开展空中坠物安全隐患专项整

治实施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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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全面开展空中坠物安全隐患

专项整治实施方案

　　为进一步加强本市空中坠物安全隐患整治工作,切实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维护城市安全,根据«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

管理条例»«上海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»«上海市建筑玻璃幕墙

管理办法»«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»等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

要求,对标最高标准、最好水平,把城市安全放在首位,补齐城市管

理短板,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,进一步规范户外广告、招牌、空调

外挂机、玻璃幕墙、高楼装饰物等各类建筑附着物的设置和管理,

坚决消除空中坠物隐患,把城市管理工作做深、做细、做实.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的要求,通过对各类建筑附着物全

覆盖、全要素、无死角、无盲区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,实现“摸清

底数、消除隐患、规范设置、建立长效”的目标,为中国国际进口博

览会成功举办营造安全氛围,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安全的生活工作

环境.

三、职责分工

市安委办负责专项整治的综合协调、督导等工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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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绿化市容局负责户外广告、招牌等的专项整治工作.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玻璃幕墙和在建工地广告牌、标

牌等的专项整治工作.

市房屋管理局会同市教委、市商务委、市卫生计生委等部门,

负责建筑外立面的窗户玻璃、空调外机架及遮罩、防雨篷、花架、晾

晒装置等装饰物、外挂物的专项整治工作.

市通信管理局负责各类通信塔架的专项整治工作.

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各类违法违规设置的户外设施执法工作,

并采取信用惩戒措施.

市公安局负责专项整治的大联动机制和治安维护等工作.

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专项整治的社会宣传和新闻报道等工作.

各区政府负责辖区内各类建筑附着物的排查、拆除、整改和建

档立库等工作.

四、主要任务

(一)户外广告、招牌

１．户外广告重点检查事项包括:画布牢固情况;构架锈蚀、断

裂、变形情况,以及构架与基础的固定情况;电器设施绝缘情况.

户外招牌重点检查事项包括:表层材料脱开情况;表层材料是否为

木材、玻化砖、玻璃、钙塑板等易脱落材料;构架锈蚀、断裂、变形情

况,以及构架与墙体的固定锚栓锈蚀情况;电器设施绝缘情况.

２．对下列户外广告、招牌实施拆除:未经审批、违反技术规范

设置的各类户外广告;设置在屋顶的各类户外招牌;设置在墙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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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大型外挑式招牌(不含最大直径或最大边长小于０．７米、支架

出挑距离小于０．３米的小型侧招);违反“一店一招”等数量规定设

置的各类户外招牌;采用内墙铝塑板、水泥石膏板、细木工板、胶合

板、密度板、外墙装饰面砖、玻璃等易碎、易腐蚀、自重重的材料等

禁用材质作为表层材料的各类户外招牌;墙面、门头设置的各类

LED滚动字幕屏;无主招牌、商家歇业或动拆迁基地内失去使用

价值的各类招牌;其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各类户外广告、招牌.

(二)玻璃幕墙和在建工地广告牌、标牌

１．玻璃幕墙建筑安全重点检查事项包括:幕墙质量保修及检

修维护情况;幕墙框架结构构件、玻璃及各类板材变形、松动情况;

门窗金属构件锈蚀、断裂、变形、松动和损坏脱落情况;结构胶(密

封胶)脱胶、开裂情况;对使用中容易受到撞击部位的防护和明显

警示标志设置情况;是否发生过安全问题及整改情况;定期检查、

日常维护保养、安全性鉴定、维修以及采取防护措施等各方责任落

实情况.

２．拆除在建工地塔式起重机(含标准节、起重臂、平衡臂等部

位)、施工围墙墙体上方或紧靠围墙、脚手架外侧、主体结构顶部以

及其他有高空坠物风险的部位上架设的广告牌或其他标牌.

３．在建工地坠落高度为３．２米及以上的作业面临边必须设置

封闭设施,沿街等涉及公共场所的施工作业,应当采取全封闭防护

形式.

(三)建筑外立面的窗户玻璃、空调外机架及遮罩、防雨篷、花

—４—



架、晾晒装置等装饰物、外挂物

１．重点检查事项包括:装饰物、外挂物安全状况,包括有无破

损、连接是否牢固、有无坠落等安全风险隐患;安全管理制度落实

情况,包括业主、实际使用人和相关物业服务企业安全检查制度建

立、定期开展安全检查、安全隐患处置情况等;对发现和暴露的安

全隐患是否落实整改,并建立销项制度.

２．不符合«建筑外立面附加设施设置安全技术规程»(DG/

TJ２００３—２００６)、«既有建筑外立面整治设计规范»(DG/TJ２１４６—

２０１４)的,应当及时加固.对已废弃的空调外机架及遮罩、防雨篷、

花架、晾晒装置等装饰物、外挂物,实施拆除.

五、工作步骤

(一)第一阶段:全面排查摸底(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)

各区要对辖区内所有商家、楼宇、居民小区、物业公司等进行

书面告知警示.告知书内容除安全提示外,还要包括建筑附着物

所有人、管理人以及使用人的法律责任和警示提醒,督促落实自查

整改.各区要对辖区内所有户外广告、招牌、空调外挂机、玻璃幕

墙、高楼装饰物等建筑附着物进行全面检查,尤其是要加大对重要

商业街区、人员密集场所、旧改基地、附着在老旧建筑物、建成时间

长、体量大以及停业歇业无主的户外广告、招牌、空调外挂机等的

排查力度,并按照“一店一档、一牌一档、一户一档、一楼一档”等要

求,建立数据档案.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会同各区对所有在建工地广告牌、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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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进行全面排查.

(二)第二阶段:全面整改隐患(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前)

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,按照“谁设置、谁负责”的原则,督促建

筑附着物所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及时整改.玻璃幕墙存在安全

隐患的,要列出问题清单,明确整改期限,彻底消除隐患;暂时无法

彻底消除隐患的,要督促制定应急预案,采取设置警戒区域等临时

性措施.同时,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各类建筑附着物的安全情

况进行抽查.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会同各区对所有在建工地违反标准设

置的广告牌、标牌,督促建设方和施工方坚决予以拆除.

(三)第三阶段:重点抽查督导(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)

由市绿化市容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房屋管理局、市

城管执法局、市安委办等部门和单位组织开展专项督查.重点督

查专项整治排查情况、告知书发放情况、宣传发动情况、第三方专

业机构抽查情况、安全隐患整治情况、数据档案建立情况等,随机

抽查各类建筑附着物的隐患排查治理情况.

(四)第四阶段:健全长效机制(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底前)

建立包括设置人、施工方、设置维护时间等信息的档案库,强

化协同执法机制,实施动态监管和精准执法.建立建筑附着物设

施标准规范,加强行政审批源头管理和过程管控.明确政府部门

抽查、企业自查、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查的具体内容和方式,常态化

实施监管.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加强管理措施,并强化执法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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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.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认识,落实责任

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、底线意识和大

局意识,充分认识开展空中坠物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

和紧迫性.按照全面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、企业自查与政府督

查相结合、属地负责与部门督导相结合的要求,进一步强化落实场

所业主和设置人主体责任、政府监管责任和基层属地管理责任.

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一线、带队检查督导

安全检查和整改工作,靠前协调解决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重点难

点问题,把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员,坚决杜绝专项整治工作搞

形式、走过场.市政府组织若干工作组,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督促

检查.

(二)严格标准,突出重点

市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要以最高标准、最严要求、最实举措扎

实开展专项整治工作.对达不到管理和技术规范要求的户外广

告、招牌等建筑附着物,要采取有力措施,彻底消除隐患.对存在

安全隐患但整改难度大的玻璃幕墙等,在督促落实整改的同时,要

严格落实人防、物防、技防等措施.要突出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、重

点设施、重要场所,有效落实预防和管理措施,确保设施设置安全.

(三)注重管理,强化执法

市有关部门要主动跨前,加大对各区开展高空坠物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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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整治的专业指导.按照“谁许可、谁负责”的原则,严格行政许

可,加强准入管理和行政许可后的动态监管.要切实落实属地管

理责任,按照“谁设置、谁负责”的原则,将户外广告、招牌等建筑附

着物管理与商家门责制度相结合,督促落实主体责任.对拒不配

合规范设置的,及时移交行政执法部门,并配合做好调查取证工

作.对违法违规行为,执法部门要坚持违法必究、执法必严,发现

一起、严肃查处一起.要加强联合执法,完善执法协作机制,提高

执法效率.

(四)加强宣传,形成共治

要加强法律法规宣传,强化案例警示教育,提高建筑附着物所

有人、管理人以及使用人的规范意识.加大社会宣传力度,提高社

会各方对建筑附着物安全的关注度、重视度和规范设置的自觉性,

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.

专项整治期间,建立每周信息报送制度.市有关部门和各区

政府于每周一前,将本行业、本地区上一周的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报

送市安委办,重要情况及时报告.(联系人:叶欣,电话:５４６６７０９１,

传真:５４６６６９０３,电子邮箱:yexin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＠１６３．com.)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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